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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月六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為面對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為面對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少

數族裔人士提供的各項支援服務。  
 
 
原則  
 
2.  社會福利署 (社署 )提供服務的宗旨是協助所有有需要的

人士，不論年齡、性別、種族和性傾向，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服

務。社署 (或透過受津助機構 )提供一系列預防、支援及專門服務，

以支援家庭暴力或性暴力受害人和有需要的家庭 (包括少數族裔

人士 )。這些服務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保護家

庭及兒童服務課 (服務課 )、臨床心理服務課、家庭支援網絡隊、

婦女庇護中心、家庭危機支援中心 (即向晴軒 )、危機介入及支援

中心 (即芷若園 )、家庭暴力受害人支援計劃等提供。在港的少數

族裔人士跟其他在港的人士同樣可獲得這些服務。  
 
 
程序指引  
 
3.  為協助社工及其他相關人員處理虐待兒童、虐待配偶／

同居情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 (包括涉及少數族裔人士的個案 )，社

署聯同其他相關部門和機構制訂了《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

引》、《處理親密伴侶暴力個案程序指引》及《處理成年人性暴

力個案程序指引》。該三套指引供有機會接觸虐待兒童、親密伴

侶暴力及性暴力個案的政府部門 (包括社署的社會福利服務單位、

香港警務處 (警方 )、衞生署和法律援助署 )以及醫院管理局 (醫管

局 )、學校和其他非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參考及使用。以上程序

指引適用於來自不同背景及有不同需要的人士，其中包括少數

族裔人士、新來港人士及性小眾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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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涉及少數族裔人士的家庭暴力個案  
 
4.  社署成立了由具經驗社工組成的服務課，專責處理虐待

兒童及虐待配偶／同居情侶個案 (包括涉及少數族裔人士的個

案 )。社工接獲個案後，會評估個案情況及需要，為受害人、其

家人及施虐者提供一系列一站式的服務。服務課採用多專業的

模式，向受害人及其子女提供所需的支援，以協助他們渡過難

關，減輕暴力事件所帶來的創傷，以及幫助他們重過新生活。

與此同時，社工亦會輔導施虐者，希望改變他們的暴力態度和

行為。服務課的社工會擔當個案主管的角色，協調多項服務及

援助，包括危機介入服務、短期住宿服務 (庇護中心或其他危機

支援中心 )、輔導服務、臨床心理服務、醫療服務、房屋援助、

經濟援助等。如有需要，社工會為兒童提供法定保護。  
 
5.  另外，分布全港由社署和非政府機構營辦的 65 間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及兩間綜合服務中心，提供一系列預防、支援和補

救性質的服務，給其他受到家庭暴力影響的人士，如成年子女

與父母或成年子女之間的家庭暴力 (包括涉及少數族裔人士的個

案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會評估他／她們的需要，並因應其需要

提供適切的服務。  
 
6.  此外，社署亦資助一間非政府機構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

預防虐待兒童的社區教育活動及小組服務。  
 
 
處理涉及少數族裔人士的性暴力個案  
 
7.  自 2007 年，社署以新服務模式支援性暴力受害人 (包括

少數族裔人士 )，重點是由同一位專責社工，擔任「個案主管」，

在整個過程中為受害人統籌及提供即時支援和跟進服務，包括

情緒支援、輔導、報案、醫療、法醫檢驗等，亦會護送／陪伴

受害人完成各項程序。不論受害人的接觸點是在那個區域或部

門，專責社工會因應受害人所在的地點提供二十四小時外展服

務，為受害人安排服務。社署亦會加強協調不同部門和單位的

工作，提供以人為本的「一站式」服務，讓受害人在方便、安

全、保密及有支援的環境下接受服務及進行有關程序，減少受

害人複述不快事件的需要。  
 
8.   作為新服務模式的重要一環，社署於 2007 年設立芷若

園，為性暴力或家庭暴力受害人及面對危機或困擾的個人或家

庭提供即時介入及支援，並及早聯繫他們到相關的社會／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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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以協助他們處理危機及困擾，並為他們提供短期住

宿服務。  
 
 
為有需要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庇護服務  
 
9.  遇到家庭暴力或性暴力的少數族裔人士及其家人可能需

要庇護服務。由社署津助的婦女庇護中心和芷若園為家庭暴力

受害人或處於危機中的家庭或個人提供短暫住宿服務；而向晴

軒則為身處危機或備受困擾的人士提供短期宿位。在住宿期間，

中心社工會為家庭暴力或性暴力的受害人提供個人及／或小組

輔導，協助他／她們處理壓力及情緒問題，以及制訂未來計劃，

並在有需要時作出相關之服務轉介。在過程中，中心社工會與

其他相關之社工或專業人士保持密切聯繫，共同跟進家庭暴力

／性暴力受害人的情況。中心社工亦會為他／她們安排治療小

組，以小組輔導方法處理因家庭暴力／性暴力所引致的創傷，

並培養他／她們的抗逆能力。在他／她們離開宿舍後，中心社

工會提供續顧服務，協助他／她們重新適應生活。  
 
10.  為配合少數族裔人士在語言、文化及生活習慣上的特別

需要，婦女庇護中心及芷若園會按情況安排即時傳譯及 /或翻譯

服務，提供切合需要的生活用具，以及轉介至其他適合少數族

裔人士的支援服務。中心會於宿舍內舉行分享會，加深宿友理

解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藉此提升相互間的接納。中心亦會進

行內部專業培訓，以提升工作人員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服務需要

的瞭解。  
 
 
前線社工的訓練  
 
11.  考慮到少數族裔人士在文化及生活習慣上的差異，社署

一直為前線社工提供不同主題及多角度的培訓課程 (包括與少數

族裔人士服務相關的課程 )，旨在提升他們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服

務需要的認識，從而就其處理的個案作出專業及全面的評估，

並因應少數族裔人士的個別需要提供適切的服務。社署員工發

展及訓練組於 2014-15 年度共舉辦了 23 個有關少數族裔人士的

訓練課程，參加者包括來自社署、非政府機構及醫管局的社工，

共有約 900 人次參加。訓練內容包括了解少數族裔人士的服務

需要、輔導及處理少數族裔人士的家庭糾紛、婚姻和家庭暴力

問題的技巧，以及了解平等機會及現行的反歧視條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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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訊、傳譯及翻譯服務  
 
12.   社署除了以中、英文印製主流福利服務單張 (包括服務

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單張等 )外，亦同時印製了以六種 1

不同少數族裔語言編寫的「防止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同

居情侶支援服務」的宣傳單張，以供市民取閱及從社署網頁下

載。  
 
13.   社署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社會福利服務時，會視乎情況

安排適當的傳譯服務，例如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營辦的「融匯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2。自 2011 年 3 月起，社署已為

轄下十個服務單位安裝視頻攝像設施，以便服務使用者、福利

服務單位員工及傳譯員在需要時可進行三方視像會議，協助有

語言溝通困難的少數族裔人士使用所需的社會福利服務。  
 
 
警方就牽涉少數族裔人士的家庭暴力及性暴力案件的處理  
 
家庭暴力個案  
 
14.   警方一直以專業及一視同仁的態度處理所有家庭暴力

和性暴力案件，包括涉及少數族裔人士的案件。警方在接獲家

庭暴力舉報時，會派一名警長或以上職級的人員到達現場，以

確保案件得到適當處理。如舉報一方涉及同一家庭曾舉報的同

類型案件，警方會派負責處理之前案件的調查隊接手調査，以

綜合處理有關舉報。  
 
15.    警方亦會透過載有家庭暴力案件資料的「第二代家庭暴

力資料庫」，及專為處理家庭暴力而設計的「轉介緊急服務評

估表」和「行動清單」，以評估有關家庭再次發生暴力事件的

風險，並因應評估的結果採取相應行動。  
 
16.    此外，警方亦會向有需要人士 (包括受害人及犯案者 )派
發由警務處及社署聯合印製的「家庭援助服務資料咭」，以便

有關人士自行聯絡服務機構尋求協助，或在有關人士同意下經

警方把個案轉介社署跟進。為照顧少數族裔的需要，警方已將

                                                       
1  以少數族裔語文印製的單張包括他加祿文、印尼文、泰文、尼泊爾文、印度文

及巴基斯坦文版。  
2 「融匯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提供少數族裔語言傳譯及翻譯服務包括

他加祿語、印尼語、泰語、尼泊爾語、印度語、旁遮普語及烏爾都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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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援助服務資料咭」翻譯成 12 種語言版本 3，並上載警務處

網頁。  
 
性暴力個案  
 
17.  當接獲懷疑性暴力的舉報 (包括牽涉少數族裔人士的案

件 )時，警方的首要工作是確保受害人的人身安全，避免其受到

進一步傷害，並安排受害人接受治療。警方亦會展開調查及跟

進工作。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警方會盡快為受害人錄取口供。

當掌握充分證據後，警方會將涉案人士拘捕。  
 
18.  為減輕受害人在協助調查期間面對的壓力，警方會為受

害人提供即時轉介和「一站式」服務。警務人員在首次接觸性

暴力受害人時，會向受害人介紹由非政府機構專為性暴力受害

人而設的危機介入服務，並在受害人同意下作即時轉介。在「一

站式」服務模式下，警務人員會盡可能安排受害人在其接受治

療的公立醫院內錄取口供及進行法醫檢驗，以避免受害人舟車

勞頓和加快調查過程。受害人亦可按個人意願在任何人士陪同

下與警務人員進行會面及接受法醫檢驗。  
 
錄取口供的安排  
 
19.  在錄取口供時，如一些少數族裔人士不能操流利廣東話

或英語，警方可透過傳譯員以少數族裔人士所使用的語言或方

言來錄取口供。如情況合適，警方可讓受害人的家人、朋友或

負責跟進之社工等陪同錄取口供。另外，警方與「融匯  —  少數

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合作，於 2014 年 11 月在西九龍總區

推出「裔意通」試驗計劃。該計劃主要以電話會議形式，為非

華裔人士提供 7 種常用的非華裔語言 4的即時傳譯服務，協助非

華裔人士與警務人員溝通。  
 
警務人員訓練課程  
 
20.  為加強前線人員在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案件方面的技

巧、應變能力、專業敏感度及對有關法例的認識，警方已將相

關課題納入各警務人員訓練課程中，並定期檢討及更新相關的

訓練教材。  

                                                       
3  12 種語言包括中文、英文、印度文、印尼文、日文、韓文、尼泊爾文、斯里

蘭卡文、他加祿文、泰文、烏爾都文及越南文。  
4  包括他加祿語、印尼語、泰語、尼泊爾語、印度語、旁遮普語及烏爾都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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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需要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醫療服務  
 
家庭暴力個案  
 
21.  當懷疑受家庭暴力的少數族裔人士病人到醫管局轄下的

急症室求診，急症室醫生會了解病人的病歷，為病人進行身體

檢查，即時治理傷處，並在有需要時安排病人入院。醫生會在

病人的病歷內作詳細記錄，並建議病人向急症室內的警崗報

案。  
 
22.  病人亦會適時獲轉介至醫務社會服務部，由醫務社工再

作評估和跟進。醫務社工會評估病人對社會服務的需要，然後

按需要提供輔導及庇護。醫務社工亦會按照相關的程序指引，

並與其他有關人士／部門包括醫療團隊、警方、社署或非政府

機構下的福利服務單位等緊密協作，就受害人及其家人的需要

進行評估，視乎他們的需要而提供適切的支援和有關的福利服

務，例如輔導服務、經濟援助、轉介其他社區資源等。情緒不

穩的病人也會獲轉介至精神科醫生及／或臨床心理學家，以作

跟進。  
 
性暴力個案   
 
23.  當懷疑受性暴力的少數族裔人士到醫管局轄下的急症室

求診，急症室醫生會了解病人的病歷，為病人進行身體檢查，

即時治理傷處，並在有需要時安排病人入院。醫生會在病人的

病歷內作詳細記錄，並建議病人向急症室內的警崗報案。經評

估病人的情緒或身體狀況後，醫護人員會在適當的時間向病人

介紹處理性暴力個案的專責社工所提供的服務，包括 24 小時的

外展及危機介入服務。如病人不願意接受專責社工的服務，醫

護人員會介紹醫院醫務社工或其他相關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服

務。  
 
24.  為加強與少數族裔人士於以上安排的溝通，醫管局員工

會透過服務承辦商，提供涵蓋 18 種少數族裔語言 5的傳譯服務。

視乎情況或病人有需要時，傳譯服務可以即場或透過電話的方

式提供。另外，醫管局已為其前線人員提供 18 種少數族裔語言

版本的回應提示卡、疾病資料單張及病人同意書等，以加強前

                                                       
5  由服務承辦商提供的傳譯服務涵蓋 18 種少數族裔的語言 (分別是烏爾都語、印

度語、旁遮普語、尼泊爾語、印尼語、越南語、泰語、韓語、孟加拉語、日

本語、他加祿語、德語、法語、僧伽羅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馬拉語及

葡萄牙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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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員工與少數族裔人士的溝通，協助他們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

服務，而醫管局員工亦會加強認識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就個

別個案及情況，醫管局亦會對受害人及其家人作出適切的支

援。  
 
 
為有需要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其他支援服務  
 
25.  此外，民政事務總署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支援服務，以

協助他們融入社區。主要服務包括委託非牟利機構營辦六間少

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和兩間分中心，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

不同的專設學習班、興趣小組和其他融和活動。其中一間中心

亦提供電話傳譯及翻譯服務，協助少數族裔人士使用公共服務 6。

該署亦資助兩個社區支援小組，由少數族裔人士為本身的族裔

社羣提供特設的服務。另外，該署資助以多種少數族裔語言廣

播的電台節目、出版兼備多種少數族裔語言的服務指南、設立

融和獎學金，以及推行地區為本融入社區計劃和大使計劃等。  
 
 
徵詢意見  
 
26.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民政事務總署  
香港警務處  
醫院管理局  
社會福利署  
 
二零一五年九月  

                                                       
6 政府決策局和部門如有需要，可採購外間翻譯或傳譯服務，協助其少數族裔

服務使用者。此外，民政事務總署資助的「融匯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

心」，提供多種少數族裔語言 (包括他加祿語、印尼語、泰語、尼泊爾語、印

度語、旁遮普語及烏爾都語 )的電話傳譯和翻譯服務，協助少數族裔人士使用

公共服務。  


